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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 112 年度施政計畫 
 

海洋委員會係我國海洋專責機關，負責綜理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法令之統合規劃、推動、協

調及審議等海洋事務。藉維護國家海洋權益，逐步完備海洋法制，維護海洋健康，守護海洋生

態，維持海洋秩序，強化海難應處能力，提升海洋產業發展，教育國民海洋認知，發展海洋科學

知識，深化多元海洋文化，以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創造及維護健康海洋環境，落實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中之第 14 項目標：「保育與永續利用海洋及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依組織法及海洋基本法賦予之任務與使命，統合海洋政策與法令，秉持永續合作之精神，與

各級政府加強合作，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 

本會依據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2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實踐海洋願景，健全海洋法制 

（一）完備總體性之政策規劃與法律制定，實踐海洋基本法之國家海洋政策與願景，打造優質

海洋國家。 

（二）嚴密追蹤管考，落實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政策目標，由上而下，確立海洋策略方針，統

合協調並推動海洋政策法令。 

（三）推動向海致敬，依「淨海（潔淨海洋）、知海（知道海洋）、近海（親近海洋）及進海

（進入海洋）」政策內涵及「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任」五大主軸推動相關工

作，持續強化國民充分運用、善用屬於臺灣廣大海洋資源，並使國民親海愛海。 

（四）持續辦理海洋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海洋保育法(草案)、海域管理法(草案)、海洋污染防

治法修正及相關子法規法制推動工作，以完善海洋法令與機制。 

二、強化海污防治，維護海域環境 

（一）依照臺灣海洋健康指數獨立評估指標，逐步檢視整體或區域的海洋健康程度，並研析改

善策略，提升海洋環境品質。 

（二）修正海洋污染防治法規，強化海洋環境管理效能，保護海洋環境，確保永續發展。 

（三）定期監測海域環境水質，彙整統計評估指標；透過衛星等工具監控海洋污染，提供海洋

污染應變決策使用。 

（四）執行海上污染聯合查緝，預防船舶廢棄物與廢油污水非法排放，提升船舶事故污染緊急

應變能量；協助地方政府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能力，進行緊急應變研習及演練，提升應處

效能，降低海洋污染風險。 

（五）國際公私協力清理海洋廢棄物，監測海漂(底)廢棄物及微型塑膠密度，試辦海洋廢棄物

回收再利用機制，暢通末端處理管道，戮力參與國際合作。 

三、保育生物資源，守護海洋生態 

（一）持續統合相關部會落實我國永續發展核心目標 14，推動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以

確保生物多樣性，並防止海洋環境的劣化。 

（二）調查與評估海洋生物資源，辦理海洋野生動物保育與管理，推動白海豚等物種保(復)育

計畫；賡續查緝違法，完善海洋野生動物輸出入審查，防止海洋外來種入侵，維護海洋

生物多樣性。 

（三）落實海洋保育管理復育，健全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救援組織網；監督海域開發案件之開

發單位承諾事項，執行離岸風電鯨豚觀察員制度。 

（四）賡續推動「友善釣魚行動方案」，優化安全設施及環境維護管理，提供國人友善親海環

境，以建置友善釣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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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中央各部會機關、在地縣市政府、各區漁會、民間團體及相關業者合作推動友善海洋

生物觀念，提升大眾保育海洋生物及生態環境意識。 

（六）持續推動「臺灣海洋遊憩永續管理指引」，與各海洋遊憩相關單位滾動式檢討海洋遊憩

活動各項管理措施，以兼顧遊憩品質與保護海洋生態資源。 

（七）整合相關機關量能，強化海洋保護區經營管理；持續海洋保護區監測評估及推動海洋保

護區劃設；長期進行生態系調查，強化海洋保育資料庫，以維護生物多樣性；建立區域

海洋保育教育中心，推動海洋保育在地守護計畫，達成公私協力合作。 

四、落實邊境查緝，維護海域秩序 

（一）廣拓情蒐網絡，運用科技偵查輔勤，強化偵緝能力，有效打擊跨境重大犯罪，防制槍、

毒犯罪及非法入出國活動，並與有關機關密切合作，加強取締越界捕魚及盜採海砂行

為。 

（二）嚴密邊境控管，防杜農、漁、畜產（製）品及活體動物走私，並與邊境管制單位共同執

行防檢疫工作，阻絕疫病入侵，保障國人健康，共維我國海域（岸）秩序。 

（三）鏈結國際執法機關情資交換平台，強化合作聯繫機制，提升跨境查緝及國際情資通報處

理能量，有效打擊跨國組織犯罪。 

（四）遵循國艦國造政策，持續執行「籌建海巡艦艇前瞻發展計畫」，提升海上巡防能量，落

實執法作為，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五）強化專屬經濟海域護漁工作與公海漁業巡護任務，強化護漁政策及保障漁權，並視疫情

推動海巡外交。 

五、強化海難應處，保障民眾安全 

（一）賡續推動落實南海人道救援中心與運補基地之政策，強化太平島救援能量，實現人道救

援之普世價值。 

（二）整合運用政府機關網絡，強化監控海域即時動態，充實海上災防能量，提升海難救助效

率，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強化公私協力，提升地方救生救難能量，鼓勵縣市政府完善安全管理，厚實整體海域活

動環境。 

六、振興地方經濟，優化海洋產業 

（一）適時與地方政府及相關海洋產業團體座談，協調解決產業發展之課題，提供產業發展所

需之各種協助。 

（二）透過補助計畫輔助地方政府善用在地資源，多元發展海洋運動、觀光遊憩及文化等，吸

引人才回流，活絡我國相關藍色經濟產業。。 

（三）籌組專業輔導團隊，發掘、形塑或優化地方特色海洋產業，輔導地方創生，振興地方經

濟及創造就業。 

（四）健全海域使用協調機制，以利海洋多目標使用、營造海洋空間特色，提升使用及管理效

能，促進海洋永續發展。 

七、提升海研技術，深化海域調查 

（一）辦理海域水文、生態及地形底質基礎調查，含括波、潮、流、大型藻類、水深及底質點

等，建構我國海洋基礎資料庫，及建立海洋資料管理機制、機敏資料分級制度與資料釋

出管理要點。並研究整合型海洋情資監測中心運作模式，俾有效即時提供智慧化海洋監

測決策建議。 

（二）興建海洋基礎資料調查船，充實海洋探測技術，精進海洋觀測能量，以滿足我國海域基

礎調查及資源探勘需求。 

（三）調查臺灣西部海域大型底棲動物相、大型藻類多樣性、海洋環境 DNA 資訊蒐集、臺灣

西部海域與離島海洋生態聲景量測，以持續統合臺灣沿近海域海洋生物生態資訊，並精

進海域環境水質檢測分析技術驗證評估，以優化並驗證海洋生態水之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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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永續發展與淨零排放等政策，持續推動洋流能發電機組長期實海錨碇發電測試、規

劃陣列式洋流能發電機組模組化動態海纜及相關配套措施，俾賡續精進海事工程技術；

另應用海難漂流、海廢與海污擴散之數值模式再導入漂流或擴散追蹤機制，進行驗證，

加速我國應變技術研發量能。 

八、普及海洋教育，充實海洋文化 

（一）廣邀師生參與海洋研習、體驗活動，並鼓勵發展海洋社團，推動向海發展風潮。 

（二）研製公務人員海洋數位學習課程，普及公務人員海洋教育，促進海洋政策之推動發展。 

（三）結合教育機關(構)、社教館所及海洋驛站，並鼓勵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共同參與合作，

於各地推廣多元海洋教育活動，增進民眾知海、近海、進海之海洋意識。 

（四）建構海洋文化資產知識體系，強化資產調查研究，探掘海洋歷史軌跡，充實海洋文化基

礎資料，豐富、傳承及保存多元海洋文化。 

（五）推動海洋文史社會教育，提升海洋文化近用，培育公民海洋文化素養，深化國人海洋知

識及文化意識，並與文化部、原民會等部會協力合作，辦理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國家海

洋文化傳揚與藝術文化推展等工作。 

（六）推動海岸聚落實驗據點，鏈接地方公私協力體系，應援青年海洋事業提案，共創海岸聚

落永續發展。 

（七）鼓勵辦理及參與各項海洋文化傳統民俗祭儀與多元體驗活動，推廣海洋文化活用與創

生，尊重原民用海智慧與權益，透過知識分享及經驗傳承，連結不同世代的族群，深耕

多元海洋文化。 

九、厚植多邊合作，深化國際交流 

（一）藉由與第三方或國合機構合作，突破既有雙邊合作現況，多元提升國際海洋事務參與面

向及廣度，深化國際參與及交流，同時促成我國海洋科研人才與國際接軌，汲取國際經

驗，強化我國海洋科研能量，提升國際能見度。 

（二）擔任我國國際合作統合窗口，積極研擬海洋國際事務推動策略方向，整合相關部會針對

我國優勢領域研提倡議，建立海洋議題主導地位，強化國際實質影響力，掌握國際話語

權，樹立海洋國家形象，成為海洋價值典範。 

（三）與我國周邊海域國家深化友好關係，如日本、菲律賓，透過海域安全、海洋科研、海洋

環境為合作主軸，以增進理解並建立務實合作關係，進而降低周邊海域緊張情勢氛圍，

以互助合作彰顯我國貢獻海洋事務之量能。 

（四）辦理大型國際視訊研討會或論壇，主動引領海洋議題交流討論，邀請友我國家公私部門

代表共同研商對策。鼓勵國際青年學子關懷海洋，循多元管道，擇優代表參加海洋國際

會議，透過國際事務之實質參與，培植國際海洋相關領域人才。 

十、健全組織功能，強化資安防護 

（一）賡續依行政院員額評鑑相關規定，盤點各項業務，以預籌擘劃後續員額需求。另以多元

方式規劃辦理核心職能訓練，以強化所屬人員專業素養。 

（二）落實資安政策與稽核管理，有效厚植自我防護能量，並統籌預算資源培育資安專業人

力，規劃資安治理及專業訓練導入海洋核心業務，打造友善、宜人及安全作業平台。 

（三）透過公私協力合作機制，促進海洋資料持續開放，供民眾加值運用，提升本會資訊公開

與創造資料加值運用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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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海洋業務 海洋委員會、

海洋保育署暨

國家海洋研究

院合署辦公廳

舍新建工程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辦理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暨國家海洋研究院合署辦公

廳舍新建工程。 

二、辦理公共藝術設置。 

三、辦理新建工程室內裝修、辦公設備及搬遷復舊等工程。 

結合地方政府

及民間團體加

強維護海域遊

憩活動安全工

作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完善海域遊憩活動場地。 

二、辦理水域遊憩安全宣導。 

三、辦理區域救生救難演練。 

四、補強地方救生救難裝備。 

洋流能關鍵技

術開發與推動 

科技

發展 

一、進行數十千瓦級洋流發電機組長期實海錨碇發電測試。 

二、規劃陣列式洋流能發電機組模組化動態電纜。 

三、結合長期海域環境觀測資料，滾動式檢討前期成果，據以

擬訂洋流能測試場最適區位。 

四、規劃測試場之電力接收站及陣列式輸配電系統與儲能配套

措施。 

臺灣及南海海

域資料收集調

查與資料庫精

進 

科技

發展 

一、持續增加國內相關政府單位資料介接，辦理全國海洋資料

庫與展示平台優化、功能擴充與維運。 

二、維運西南海域海氣象浮標，針對所蒐集或現場調查之數據

進行數據檢核建立品質管控標準及流程。 

三、統合國家海洋數據資料，針對海域水文、生態及地形較缺

乏處進行現場補充調查。 

四、建立海洋資料管理機制及機敏資料分級制度、資料釋出管

理要點等。 

海洋保育業務 向海致敬－臺

灣海域生態環

境守護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復育海洋生態 

（一）復育保育類海洋野生動物。 

（二）推動中華白海豚保（復）育計畫。 

（三）研究降低漁業混獲忌避措施。 

（四）提升救傷量能。 

二、強化棲地保護 

（一）落實海洋保護區管理及監測。 

（二）友善釣魚管理。 

（三）完備法制。 

三、深耕民力參與 

（一）建立區域海洋保育教育中心。 

（二）海洋保育志工培訓及平臺。 

（三）民間參與海洋保育。 

（四）建構人力網絡。 

海洋污染監測

與應處計畫 

社會

發展 

一、完備海域水質環境監測網 

（一）辦理海域環境品質管理及海域水質監測。 

（二）完備監測項目、檢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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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二、監測海洋廢棄物 

（一）海洋廢棄物調查。 

（二）海洋微塑膠調查。 

（三）海底廢棄物堆積分布調查。 

三、清理海洋廢棄物 

（一）補助地方政府清理海洋廢棄物。 

（二）召募環保艦隊、潛海戰將清理海洋廢棄物。 

四、落實海洋污染應變機制 

（一）補助地方政府購置海上油污染等應變能量。 

（二）船舶油污染緊急應變管理。 

（三）緊急事件及特定污染區域之水質調查監控。 

（四）落實船舶廢棄物與廢油污水管制。 

（五）執行海上非法油污染查緝。 

海岸清潔維護

計畫 

社會

發展 

一、海洋廢棄物調查及海洋污染監控與預防。 

二、補助或委託地方進行海洋廢棄物清理。 

三、主動清除海漂底廢棄物。 

四、海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及認證 

海巡工作 強化海巡編裝

發展計畫 

公共

建設 

一、強化海域巡防能量，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捍衛漁權。 

二、辦理汰換 100 噸級巡防救難艇 28 艘。 

籌建海巡艦艇

前瞻發展計畫 

公共

建設 

籌建 4000 噸級巡防艦 4 艘、1000 噸級巡防艦 6 艘、600 噸級巡

防艦 12 艘、100 噸級巡防艇 17 艘、35 噸級巡防艇 52 艘、沿岸

多功能艇 50 艘 

南沙太平島港

側浚深及碼頭

整建工程計畫 

公共

建設 

一、100 噸級巡防艇避颱強化工程 

二、4,000 噸級巡防艦港側航道加深工程 

三、碼頭附屬設施強化工程 

四、其它配合設施工程 

東沙島環礁既

有航道助航泊

靠設施及海岸

線強固工程計

畫 

公共

建設 

一、建置巡防艇繫泊設施 

二、碼頭、助航等附屬設施強化工程 

三、聯絡道路設置工程 

四、潟湖潮口及迴船池清淤 

五、海岸復原工程 

籌建海巡遠洋

巡護船發展計

畫 

公共

建設 

建造 2000 噸級遠洋巡護船 6 艘，落實國際協定、持續打擊 IUU

漁業、落實國艦國造政策。 

海巡艦艇碼頭

強化計畫 

公共

建設 

強化海巡艦艇碼頭，打造南部海巡基地、完成岸電設施整建、

強化碼頭後勤能量。 

車船軌跡走私

犯罪分析系統

建置計畫案 

社會

發展 

一、透過介接、整合及運用資料，打造船舶軌跡航行監控分析

系統。 

二、為達到及時圍堵不法犯罪，建構港區及聯外道路車牌辨識

系統。 

三、建置新世代海巡偵防業務整合系統，提升海巡偵防業務工

作效率。 

特勤隊武器裝

備載具精進改

社會

發展 

一、針對海域(岸)安全維護工作及海上反恐訓練規劃課程，積

極爭取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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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善中程計畫 二、採購各類別新式裝備，規劃訓練課程。 

三、擬定我國重大港口、船舶偵查計畫、縮短反恐應處時間，

提升反制能量。 

四、增加特定地點實兵演練、強化友軍單位協調默契。 

艦隊分署第十

(馬祖 )海巡隊

廳舍新建工程

中長程個案計

畫 

社會

發展 

新建廳舍改善勤務、人員住用環境。 

恆春海巡隊營

舍新建工程計

畫 

社會

發展 

新建廳舍改善勤務、人員住用環境。 

資通訊安全防

護監控系統、

網路傳輸及終

端軟、硬體設

施汰換計畫 

社會

發展 

一、資安防護管理中心（SOC）基礎環境設施汰換建置。 

二、汰換及籌補資安監控（防護）系統軟、硬體設備。 

三、汰換骨幹寬頻網路交換設備。 

四、汰換逾 11 年之伺服器、電腦及相關軟體授權。 

東、南部及外

離島地區雷達

監控系統換裝

計畫 

社會

發展 

一、 汰換逾 10 年之岸際雷達站系統軟、硬體設備。 

二、 建置雷達與光電設備整合站、區域彌補雷達站、雷達操作

系統、船舶自動辨識系統及機動雷達車。 

科技監偵系統

及船舶影像分

析平臺建置計

畫 

科技

發展 

一、 建構犯罪網絡演算預測分析技術。 

二、 建置船舶影像辨識分析系統。 

三、 建構動態車牌辨識影像服務數據。 

關鍵基礎設施

電磁脈衝防護

建置計畫 

科技

發展 

一、 建置岸際雷達站及巡防區指揮部勤務指揮中心電磁脈衝防

護設施。 

二、 建置巡防區指揮部衛星備援通訊設備。 

海洋研究業務   

 

海洋研究發展

與人才培育計

畫 

科技

發展 

一、海洋政策與文化研究暨里海政策規劃 

二、離岸風電場生態保育環境監測研究暨生態調查 

三、海洋能源浮動平台與繫纜研發暨設計 

四、智慧化海洋監測與應變技術研發暨模擬 

五、外傘頂洲侵退防治技術開發與策略建構計畫 

海洋基礎資料

調查船興建計

畫 

科技

發展 

 

一、調查船興建專業團隊籌組 

二、調查船興建規格需求與採購文件擬訂 

三、調查船設計建造統包採購 

國家船模實驗

室多功能水槽

建置計畫 

公共

建設 

一、於興達港海巡機關用地興建國家船模實驗室(耐海性水槽、

迴旋臂水槽) 

二、船模核心裝備採購 

三、船模實驗操作專業人才培訓 

 


